省经信厅办公室关于开展
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补充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经信局：
根据工信部《关于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有关工作安排的预通知》（工通装函〔2026〕47号）要求，现就开展2026年度基础级、先进级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和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推荐工作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一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
各市州经信局组织所属企业登录https://www.c3mep.cn (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服务平台)积极开展自评估工作。统计本市（州）企业开展自评估数量、规模以上制造企业自评估覆盖度、成熟度水平分析以及智能工厂普及率（达到成熟度二级及以上的规上企业数量/规上企业总数）等情况。
二、基础级智能工厂培育
各市州经信局对照基础级智能工厂基础条件、建设内容等，积极组织本市州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级智能工厂培育申报工作，3月20前完成（根据工信部通知调整）。
三、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
各市州经信局对照先进级智能工厂基础条件、建设内容、建设成效等，选取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申报工作。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申报书和市州经信局推荐函（各1份）请于2026年4月25日前（根据工信部通知调整）寄送至省经信厅装备工业处。
四、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
各市州经信局对照卓越级智能工厂基础条件、建设内容、建设成效、申报要素等，积极推荐达到卓越级智能工厂标准的企业，并按要求填写申报书、准备视频资料等。卓越级智能工厂企业申报书、视频资料和市州经信局推荐函（各1份），请于2026年5月25日前（根据工信部通知调整）寄送至省经信厅装备工业处，省经信厅按要求组织开展评审推荐工作。
五、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摸底
省经信厅依据领航级智能工厂标准规范,培育推荐符合条件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申报领航级智能工厂。
六、海外智能工厂培育
各市州经信局结合本地区企业出海情况，推荐有基础、有意愿的企业，共同推进海外先进级、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。相关企业和海外工厂项目名单请于2026年3月2日前报送省经信厅。
七、智能工厂常态化培育和过程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省经信厅充分利用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智力资源，推进湖北智能工厂培育建设和动态管理，及时组织智能工厂经验总结、技术交流和宣传推广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相关工作依托智能制造数据资源公共服务平台（www.miit-imps.com）开展。智能工厂申报认定、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、政策培训宣贯等工作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八、工作咨询联系
培育工作技术支持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
联系电话：010-62304012      15010075395
自评估工作技术支持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
联系电话：010-64102844      18511115142
省经信厅装备工业处    张武华    肖遥
联系电话：027-87236839
EMS邮寄地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10号洪山大厦A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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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海外智能工厂项目推荐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海外智能工厂名称
	自评级别（基础级、先进级、卓越级、领航级）
	所属行业
	从业人员数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海外智能工厂简介
（500字以内）
	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

1.可重点推荐位于金砖国家、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智能工厂项目；
2.所属行业请填写：原材料、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消费品；
3.简介中请主要介绍主营业务、智能工厂建设总体情况、先进性与特色、实践成效等内容。
